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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文件 
师教培养〔2025〕5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公布学校“十四五”期间高等教育领域 
教材建设三期项目中期检查结果的通知 

 

各建设单位： 

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

（师校发〔2021〕34 号）、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部《关于开展学

校“十四五”期间高等教育领域教材建设三期项目中期检查的

通知》（师教培养〔2025〕41 号），教务部对我校“十四五”

期间高等教育领域教材建设三期项目进行了中期检查。经过学

院初审和校级评审，通过中期检查项目 62 个，结果详见附件

1。 

通过中期检查的项目的第二期建设经费已拨付到相关单

位，经费项目号为：311325240570,项目名称为：十四五教材建

设三期项目第二期经费。请各单位查收并通知项目负责人按计

划使用。 

三期项目原则上应于 2026 年 6 月 20 日前完成建设并正式

出版教材。请各单位做好项目管理，为项目建设提供必要保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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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项目顺利结项。 

 

附件： 

1.中期检查结果 

 

联系人：柳老师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58803015      

邮  箱：liumx@bnu.edu.cn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部（研究生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6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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